双招考办〔2011〕6号      
关于认真做好我县2011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外语口试工作的通知
各完中、外语口试点学校：
外语口试是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同普通高考的其它环节一样，要从维护国家教育考试的权威性、信誉度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现将我县今年外语口试工作作以下安排，请遵照执行。
一、我县今年报名参加外语口试共5643人，安排双流中学、棠湖中学和华阳中学三个口试点，于6月9日、10日两天进行。本次外语口试由县招考办组织，口试点学校完成。

口试点学校要有行政干部负责此项工作，要为考生提供考场、准备室、进出口路线、厕所等场所的示意图和标志。

二、各中学按县招考办提供的人数选派外语口试教师，要选派责任心强、业务过硬、公正无私的非高三教师参加，各校具体选派教师数：双流中学口试点：双流中学10人，棠中外语校10人，棠湖中学口试点：棠湖中学8人，双流中学8人；华阳中学口试点：华阳中学 19人，籍田中学5人，太平中学2人，永安中学2人。各校选派的口试教师名单和带队教师名单及联系电话应在6月3日前交相应口试点学校和县招考办，并负责通知选派的教师按时到岗，所有口试教师在6月9日上午8：00前到相应的口试点参加培训。
三、鉴于今年参加外语口试的学生人数多、时间紧，师资、场地等条件都较紧张，各赴考学校必须精心组织，严防发生安全事故。具体作法：在华阳中学口试点参加口试的学校，按附件安排的时间段参加，不要过早到达，到达后未参加的，一定要在口试点指定的休息处休息，不要到口试的教室处拥挤；双流中学和棠湖中学要给等待参加口试的学生提供宽敞的休息场所，分批参加口试。
四、具体纪律要求

1、对口试考生的要求：考生一定要听从带队老师和口试点老师的安排，分批进场，严禁同时挤进，造成秩序混乱。未参加口试的考生，一定要在口试点指定的休息处休息，不要到口试的教室处拥挤。

2、对带队教师的要求：各校一定要根据本校的口试学生人数派出足够数量的带队教师。带队教师应对考生进行考前教育，要求考生遵守纪律，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安排指挥。带队教师必须带学生入场，维持好秩序，中途不得离开，口试完后带学生离场，已口试考生不得与未口试的考生交谈口试情况。如发生安全和其它事故，将通报学校，并追究责任。
3、对现场工作人员的要求：由口试点学校抽派现场工作人员，具体人数由口试点学校根据工作量自行安排。每位工作人员必须按时到岗，并坚守岗位，负责协助口试教师的工作，收发材料，组织相应的考生按时准备、及时进入考场、有秩序地进场退场等，避免现场秩序混乱。

4、对口试点的要求：由于口试期间天气情况可能恶劣，学生的安全极为重要。各口试点除了准备好口试的地方，还要给考生提供足够宽敞的休息场所和充足的饮用水，派一定的人员加强管理，确保口试工作安全顺利地进行。各口试点要制订口试工作方案，于6月3日前交县招考办。
5、每个口试点在考生口试结束离开考场的地方，设置两台电脑，派两名微机员根据县招办提供的程序，将考生的口试成绩录入，录入完毕，将口试表分文、理放置。口试完毕，将成绩库交县招考办。(此环节为新增，各校及口试点务必提醒考生注意，不要忘记，造成成绩遗漏。)
五、其他

1、每位考生的口试时间为：准备15分钟，口试15-20分钟。
2、所有参与该项工作的人员，必须遵守招生纪律，严禁弄虚作假，玩忽职守，否则，将按普通高考相关规定严肃查处。
3、口试结束后，各口试点将《口试表》分文、理交县招考办。外语口试表不装入考生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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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五部分  外语口试
一、外语口试是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准备填报外语院校或系（科）、专业的考生都必须参加外语口试。
各级招办和承担外语口试工作的单位以及主考、助考教师，要提高对外语口试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首先要在思想上重视外语口试工作。有关单位要切实加强对口试工作的领导，认真组织好外语口试。

二、外语口试试题由省招委办公室组织命制。命题时，要制定相应的答案和评分参考及执行细则。英语口试题分四套，第一天和第二天，上午和下午使用不同的题目；非英语语种根据考生人数的多少分一至两套；职教师资班和高职班对口招生单独考试及藏、彝文一类模式高考不搞外语口试。

三、参加外语口试的考生，应按县（市、区）招办规定的办法报名，并于6月9、10日集中在县(市、区)招办所设的口试点进行口试。

四、口试点应分准备室和口试室。口试后的考生必须立即离开口试点；不得与未口试的考生交谈口试情况。

五、外语口试教师由县(市、区)招委会选聘口语能力强、政治思想好、作风正派的外语教师担任。每个口试点设主考、助考、监考各一人。

六、口试内容及要求：

1．目测：观察考生有无严重生理缺陷。

2．朗读字母、词组和单词(教师指定)：①考查发音是否准确，有无方言影响；②考查能否正确发出四川学生比较困难的一些音素；③考查拼读能力。

3．朗读外语短文(教师指定)：考查外语朗读能力，包括语音、升降调、流利程度、发音清晰程度。

4．摹仿教师所读的音素、词组和句子的语音、语调：

(1)考查能否摹仿教师所发的元音和辅音；

(2)考查能否摹仿教师的正确语音和升、降调。

教师应以通常速度朗读。若考生跟不上时，可用中等速度重复一次，若还觉困难，可再重复一次。

5．用外语回答问题：教师可根据考生情况任意提出三至五个简单问题。若考生水平较高，再提一至二个可发挥的问题。对口语表达能力特别强的考生，可在《外语口试情况记载表》(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印发)中的备注栏说明。

口试的重点是考核考生的语音、语调、语流、反应能力和表达能力。

七、口试时间

准备15分钟。口试15至20分钟。

八、评分

评分采用百分制。

要严格掌握评分标准，切实保证评分质量。若发现考生成绩不真实，学校不予录取，若是弄虚作假，录取后仍要退回，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每个考生口试完毕，随即由主考和助考教师集体评定成绩，填写口试情况记载表。填写必须及时、认真、详细、准确。每半天口试结束，主考应立即将填好的口试情况记载表交县（市、区）招办，录入口试成绩形成口试成绩对照数据。

6月20日，市、州招办收齐各县（市、区）口试成绩对照数据后报送（传）省教育考试院，由省教育考试院汇入考生电子档案，供高校录取时参考。

附件二

双流县2011年普通高考外语口试

时间、人数安排表
	口试点
	时间
	学校
	人数
	备注

	双流中学
	6月9日
	双流中学
	1000人
	请各校严格按安排时间参加口试

	
	6月10日
	双流中学
	776人
	

	棠湖中学
	6月9日上午
	棠外
	360人
	

	
	6月9日下午
	棠湖中学
	347人
	

	
	6月10日
	棠湖中学
	700人
	

	华阳中学
	6月9日
	
	华阳中学
	1500人
	

	
	6月10日
	上午
	华阳中学、太平中学
	350人+141人
	

	
	
	下午
	籍田中学
	313人
	

	
	
	
	永安中学
	156人
	


注：双流中学口试点负责人   陈先念    13558640298
    棠湖中学口试点负责人   洪  流    13688399615

华阳中学口试点负责人   易庆平    13880310012
附件三

双流县2011年外语口试人数表
双流中学     1776人         棠湖中学     1047人         棠中外语校   360人         华阳中学     1850人         籍田中学       313人             太平中学        141 人

永安中学       156人

全县合计       5643 人

注：1、各校如还有考生要参加口试，请在本校安排的口试时间到口试点，在口试点老师处交费领取口试表参加口试。

    2、以上人数为各校报名时的数据，实际人数以各校最终核实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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